台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评价公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和有关要求，现公告本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欢迎您客观、真实地对是否存在以下问题进行反映：
1．没有依照法定权限、程序、条件进行审批的；
2．实施了《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之外的行政审批事项的；
3．没有公开公示审批主体、依据、条件、申请材料、收费标准、申请示范文本、咨询投诉方式或公开公示不明确的；
4．受理程序不规范，要求多次补正申请材料的；
5．擅自增减行政许可审批环节、条件的；
6．不能按期限办理行政许可审批，不能及时、客观地调查处理投诉举报的；
7．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礼物、好处的；
8．实施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要求申请人购买指定商品或者接受指定人员、组织提供的服务的，或者要求申请人参加不必要的付费培训、会议等的；
9．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事项，指定或者变相指定人员、组织的；
10．不必设立行政许可，可以取消、采取事后监督等其他管理方式、调整由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自律管理、通过技术标准或管理规范能有效管理的。
如您认为在行政许可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其他问题，欢迎一并提出意见建议。我们将对您反映的情况和您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感谢对我市行政许可评价工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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